
 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0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1、军休干部艰苦边远地区津贴；2、军休干部防暑降温费；3、军休干部基本津贴补贴；4、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5、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6、在乡、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7、两参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8、伤残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9、三属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10、出国参战民兵民工生活补助经费；11、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12、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1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生活补助；14、义务兵家庭优待金；15、2019年至2020年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费；16、春节慰问经费；17、双拥经费；18、烈士纪念陵园运行维护经费；19、公务用车购置。
二、立项依据

1、军休干部艰苦边远地区津贴2.52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关于调整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离退休费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的通知》政干【2015】376号文件精神。

2、军休干部防暑降温费0.25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政干【2012】164号文件精神。

3、军休干部基本津贴补贴2.67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关于调整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退休士官津贴补贴和高山海岛津贴标准的通知》云民安【2016】10号文件精神。
4、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49.92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政办法【2015】132号文件精神。

5、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6.64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文件的规定。

在乡、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3.79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文件的规定。

7、两参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30.42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文件的规定。

8、伤残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7.47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文件的规定。

9、三属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1.73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德政发[2013]257号）文件的规定。   
10、出国参战民兵民工生活补助经费0.2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云民优【2015】1号文件精神。

11、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资金49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云财社【2019】188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医保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德财社【2019】154号《德宏州财政局等五部门转发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规定。

12、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9.72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NO.585号文件规定。
1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生活补助96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政办发【2015】8号文件的规定。

14、义务兵家庭优待金86.4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民发【2016】20号文件的规定：根据德宏州民政局、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军分区司令部关于转发《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军区司令部关于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德民发【2016】20号）的通知精神。

15、2019年至2020年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费34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政办法【2019】45号文件《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德财社【2019】250号文件《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转移支付到陇川县财政；陇退【2019】41号请示《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请求追加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费的请示》。

16、春节慰问经费27.88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陇退请〔2019〕52号 ，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请求解决2020年春节慰问经费的请示。

17、双拥经费（含职责范围节日慰问）52.63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拥办【2012】7号文件。
18、烈士纪念陵园运行维护经费10万元，项目实施依据是:德办法（2015）1号文件精神，根据陇宣通【2019】25号文件《关于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的通知》。

19、公务用车购置。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9项目中包含补助类、经费类，一是执行国家意志的义务和保护一方平安的责任。肩负着对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职责。二是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关于优抚对象和退伍士兵安置工作的有关规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优抚安置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推动优抚安置工作的落实。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军休干部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基本津贴补贴、防暑降温费，经费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按照离退本人时职务和军龄工资执行相应的标准。
六类优抚对象即：伤残人员、三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部分参战退役人员、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人员。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标准为：在当年国家各类抚恤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为基数，按照当地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确定调整提高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标准。

在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

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资金，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财政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州、县四级承担。中央补助40%，其余60%部分，省级承担85%，州县承担15%，州和陇川按4:6的分担比例。

在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按照部队发放的士兵服现役每满1年发给4500元的退役金基本标准的80%比例计发(3600元)。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实行城乡统一标准，按不低于上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确定；有条件的地区视财力的情况，可进一步提高优待 。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补助经费所需6000元/人的补助标准，自2019年起由省级财政承担1/3，州和县市共同承担2/3，即省级财政每人承担2000元/人，其余4000元/人由州和县市财政承担，州和陇川4:6承担。

2020年春节即将来临，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相关工作要求及县委、县政府关于做好2020年春节慰问的工作安排，切实开展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慰问活动，让全县驻军、武警、特困党员、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受灾户、艾滋病致孤儿童、残疾人、企业下岗困难职工、重点优抚对象（伤残军人、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两参人员、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军人、部分烈士子女）、驻村扶贫工作队、基层扶贫干部、扶贫一线因公负伤（患病）人员过上愉快的新春佳节.为及时做好春节慰问经费保障，确保春节慰问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020年陇川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日常工作和开展2020年“八一”、春节等重要节日活动，当地政府要加强领导，组织召开座谈会、走访慰问等多种形式慰问，八一慰问重点优抚对象。

对前来祭扫的烈士家属，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给以车旅费50%的补助；县级以上政府要切实担负起烈士纪念工作资金的投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和维修改造；同时根据陇宣通【2019】25号文件《关于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的通知》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需要做好烈士陵园的卫生、花篮、菊花等。

公务用车购置。 

六、资金安排情况

    陇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预算，县本级财力落实到位。
七、项目实施计划
    补助类按月发放，经费类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审批。

八、项目实施成效

    军休干部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防暑降温费、基本津贴补贴保障及军休干部的生活待遇；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在乡、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出国参战民兵民工生活补助经费、两参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伤残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三属人员生活补助自然增长机制让一部分重点优抚象生活得到了改善；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保障了现役军人在服役期间其家庭的生活；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生活补助促进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健康发展；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更好的激励了军人保卫祖国、献身国防事业，对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巨大作用；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保障了全县双拥工作开展，烈士纪念陵园运行维护经费保障了烈士公祭活动和烈士纪念设施各项工作的开展。

